2025年天津市农资打假案件详情表（12月份）
	序号
	行政区
	案件名称
	当事人
	违法事实
	处理方式
	作出处罚机关

	1
	蓟州
	天津裕丰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营假种子案
	天津裕丰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执法机关对当事人经营的玉米种子“QS707”进行监督抽查，经品种真实性检测，结果显示，该玉米种子样品真实性与标准品种不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执法机关认定当事人经营的玉米种子为假种子。经查，涉案种子共计100袋，货值5500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四条规定，作出行政处罚：1.没收违法所得；2.罚款50000元。
	蓟州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
	宁河
	天津市宁河区立根农资经营部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未按规定备案案
	天津市宁河区立根农资经营部
	执法人员在他案调查中对当事人处进行调查，发现当事人有经营的玉米种子“WK702”的行为，但不能提供该种子备案证明材料，且执法人员未能查询到当事人的备案信息。执法机关认定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经查，涉案产品共计300袋。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九条规定，作出行政处罚，罚款3000元。
	宁河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3
	武清
	天津市武清区秀芬农资经营部经营不合格肥料案
	天津市武清区秀芬农资经营部
	执法机关对当事人经营的微量元素水溶肥“MLXZ” “NDL”进行监督抽查，经检测，微量元素水溶肥“MLXZ”硼元素含量不符合标准，判定为不合格；微量元素水溶肥“NDL”硼元素、锰元素、锌元素含量均不符合标准，判定为不合格。且两种肥料产品登记证号均不存在。执法机关认定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天津市肥料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
	依据《天津市肥料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作出行政处罚：1.没收涉案产品；2.没收违法所得；2.罚款6000元。
	武清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4
	武清
	天津华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营标签不合格肥料案
	天津华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接群众举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处进行检查，经查当事人经营的中量元素水溶肥氨基酸原液其包装标注的技术指标与备案批准的技术指标不一致。执法机关认定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肥料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经查，涉案产品共计150瓶，货值1492.6元。
	依据《肥料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款2430.8元。
	武清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5
	武清
	天津市海达家乐超市有限公司一店经营未经登记肥料案
	天津市海达家乐超市有限公司一店
	接群众举报，称当事人销售的植物液体肥未标注肥料登记证号、有效成分名称和含量。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处进行检查，发现当事人确有经营该肥料产品的行为，且该产品未经登记。执法机关认定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天津市肥料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经查，涉案产品共计72瓶，货值324元。
	依据《天津市肥料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作出行政处罚：1.没收涉案产品；2.没收违法所得；3.罚款5000元。
	武清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6
	蓟州
	天津市蓟县康畜达兽药店经营假兽药案
	天津市蓟县康畜达兽药店
	接群众举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处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当事人有经营兽药产品恩诺沙星片、盐酸金霉素粉的行为。执法人员通过兽药追溯平台未查询到上述两种兽药产品信息，且当事人不能提供兽药审查批准材料。依据《兽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执法机关认定该产品为假兽药，当事人的行为属于经营假兽药的行为。经查，涉案产品共计10袋，货值60元。
	依据《兽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作出行政处罚：1.没收涉案产品；2.没收违法所得；3.罚款150元。
	蓟州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7
	宝坻
	天津五岳饲料有限公司生产不符合产品质量标准的饲料案
	天津五岳饲料有限公司
	执法机关对当事人生产经营的5%蛋大鸡复合预混合饲料进行监督抽查，经检测，该饲料产品蛋氨酸含量不符合标准，判定为不合格。执法机关认定当事人生产不符合国家标准的饲料的行为，违反了《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经查，涉案产品共1吨，货值2280元。
	依据《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作出行政处罚，罚款2000元。
	宝坻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8
	宝坻
	天津生泰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不符合产品质量标准的饲料案
	天津生泰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执法机关对当事人生产经营的10%通用复合预混合饲料进行监督抽查，经检测，该饲料产品蛋氨酸含量、赖氨酸含量不符合标准，判定为不合格。执法机关认定当事人生产不符合国家标准的饲料的行为，违反了《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经查，涉案产品共0.5吨，货值1275元。
	依据《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作出行政处罚，罚款1275元。
	宝坻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